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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申领

系统申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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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系统网址及账号

1.1系统运行环境

关于您的电脑和浏览器兼容性问题：

1.建议使用 win7以上操作系统，谷歌 Chrome 浏览器访问本系统，如使

用其他操作系统和浏览器，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

2.申报系统需要以 PDF格式输出报表，请安装 PDF官方软件。

3.如果您在使用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可自行查阅各业务的系统操作手册，

如不能解决也可以拨打以下电话获取支持技术支持电话：0755-88892919（如

遇电话占线可以优先考虑发邮箱处理）。技术支持电子邮箱：

rsjxxzx@hrss.sz.gov.cn（请提供联系人姓名、电话、QQ号、系统名称、业

务事项名称、问题描述、系统截图）。

1.2系统账号与系统地址

1.2.1业务申报地址

登录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s://hrss.sz.gov.cn/）后选择“人

社服务中心”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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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办理业务选择“法人登录”。

登录后在业务办理栏目搜索“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申领”，选择在线办理。



6

第二章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申领

2.1业务介绍

2.1.1 申请条件

根据《深圳市博士后工作管理规定》（深人社规〔2024〕2 号）第三十二条：

对本市在站期间获得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

资助的优秀博士后人员，且出站后 6 个月内与本市签订 3 年以上劳动（聘用）合

同的，再按国家资助标准给予 1：1 经费资助，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分三期平均发放或按照 3：3：4 的比例发放，博士后期

满出站后留深工作满 6 个月、18 个月、30 个月时可申请。逾期 1 年未提出申请

的，视为放弃当期资助。

注意事项：

1.2023 年 12 月 24 日以后出站【出站时间以《博士后证书》的博士后出站时

间（非落款时间）为准】的本市在站博士后，可按规定申请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

2.关于每名博士后人员仅能享受一次本规定资助项目事宜。博士后如同时获

得“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仅可就高

享受不超过 30 万元资助。

3.关于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的申报逾期时间界定。以第一期为例，出站后在

深工作满 6 个月后起算 1 年申报期。比如出站时间为 2025 年 1 月，工作满 6 个

月（2 月-7 月），2025 年 8 月-2026 年 7 月之间申报即可，2026 年 8 月起判定

逾期。此外，因 2026 年 1 月系统上线，申报第一期补助的博士后人员在深工作

满 6 个月时间为 2025 年 1 月-12 月之间的，申请时间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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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起判断逾期。

2.1.2 业务流程

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业务需由单位发起，为便于填写博士后相关信息，前置

了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事项，因此，单位为博士后人员申请出站

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之前，博士后个人需先办理工作情况填报，具体情况如下：

1.工作情况填报事项由个人发起申请，单位审核及录入考核结果后即办理通

过，无需提交至市人社部门。业务三个情形，分别为：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首

次）、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二次）、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三次），分别

对应三期自助。优秀博士后期满出站后留深工作满 6 个月、18 个月、30 个月时

可申请

2.工作情况填报事项办结后，单位经办人账号发起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业务

申请，自动获取已办理完成的工作情况填报事项表单信息，填写单位相关信息及

上传相应材料后提交单位审核岗，单位审核岗审核通过后提交至受理环节。

注意事项：

1.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事项和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业务均应

在同一家单位完成，如完成工作情况填报事项后但未申请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业

务时更换工作单位，应在新工作单位补充工作情况填报事项，否则申报单位无法

获取相关信息。

2.对于此前已经完成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但是没有填写博新

计划或特别资助相关信息的博士后，可以通过重新申报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

作情况填报-出站考核（首次）的方式补充博新计划及特别资助相关信息，单位

审核通过后即可进行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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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单位银行账户管理

单位在首次办理业务前需要填写银行账户信息，参照章节 1.2.1 登陆个人中

心后在“信息管理-银行账户管理”进行填写。单位开户行名称需填写到支行，

例如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南油支行，注意支行填写请务必准确无误。

2.3单位申报

2.3.1【办理情形选择】

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申领有三个办理情形可选择：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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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二期）、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三期），单

位请根据博士后情况选择办理情形。

选择情形及勾选承诺后点“下一步”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

2.3.2【博士后人员基本信息】

点击“获取”按钮可选择已在本单位完成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

报且在站期间获得“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

助”的博士后，选择后系统会自动加载考核时填写的博士后信息。办理情形为优

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一期）的，获取的信息为已在本单位完成首次考核的人员；

办理情形为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二期）的，获取的信息为已在本单位完成第

二次考核的人员；办理情形为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三期）的，获取的信息为

已在本单位完成第三次考核的人员。

注意事项：

1.点击获取时如没有显示对应的博士后信息，请核实博士后是否在前置的出

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业务填写了“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和“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相关信息，如未填写可以通过重新申报出站博士后

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的方式补充博新计划及特别资助相关信息，单位审核通

过后即可进行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申领。

2.博士后人员基本信息至工作经历（2.3.2-2.3.8）内容均直接获取已办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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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事项内容，无需重复填写。如获取信息有误，

可重新申报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业务进行信息更正。

2.3.3【博士后出站留（来）深首次工作信息】

选择人员后系统自动加载。（直接读取已办结的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

情况填报事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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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境内博士后进站相关信息】

选择人员后系统自动加载。（直接读取已办结的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

情况填报事项内容）

2.3.5【获得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情况】

如博士后在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事项有填写该项内容则选择

人员后系统自动加载。（直接读取已办结的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

事项内容）

2.3.6【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情况】

如博士后在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事项有填写该项内容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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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后系统自动加载。（直接读取已办结的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

事项内容）

2.3.7【教育经历】

选择人员后系统自动加载。（直接读取已办结的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

情况填报事项内容）

2.3.8【工作经历】

选择人员后系统自动加载。（直接读取已办结的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

情况填报事项内容）

2.3.9【其它城市参保情况】

通过全国社保信息接口获取博士后深圳市以外的参保记录。

注意事项：如获取的其他城市参保情况中存在险种类型为“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

及相似相近类型，且人员参保状态为“参保缴费”的，请申报单位提供情况说明

并上传至劳动（聘用）合同材料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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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申请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情况】

资助发放标准：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共资助 30 万元）、中国博士后

科学资金特别资助（自然科学共资助 18 万元、社会科学共资助 15 万元），资助

分三期平均发放。同时符合两个资助的则按就高不重复原则取最高的资助标准进

行发放。

如果单位银行账户为空，请参照章节 2.2 到个人中心填写银行账户信息。

【申报单位情况】

申报单位、经办电话、经办人姓名为通过单位登录信息获取，单位经办人需

补充申报单位性质、申报单位新政区划信息。

2.3.11 【报送去向】

申报信息填写完成后跳转至材料上传页面，完成材料上传后业务提交到单位

审核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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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事项材料上传】

业务办理需要上传以下材料，所有材料均需清晰、完整扫描原件上传：

序

号
材料名称 上传要求 备注

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证明

请上传资助证书和当年度获资助人员名

单。

如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

资助则在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

一期）必传，第二期、第三期无需

重复提交该材料。

2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资助证明

请上传资助证书和当年度获资助人员名

单。

如获得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资助则在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

一期）必传，第二期、第三期无需

重复提交该材料。

3 博士后证书
博士后人员类型为境内博士后请上传该

材料。

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一期）必

传，第二期、第三期无需重复提交

该材料。

4 劳动（聘用）合同

合同需明确起始时间、签订时间、工作地

点。如为外籍人员，请申报单位在该材料

栏上传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明文件。

办理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二期、

第三期时，如较申请上一期变更了

工作单位，则为必传。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纳税记录

申请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第一期）请上

传出站至今的全部纳税记录；申请第二

期、第三期请上传近一年以来的纳税记

录。

三期均必传，如存在异地工资薪金

纳税记录或大额劳务报酬纳税记

录，请申报单位同步上传情况说

明，明确全职在深工作情况、异地

收入具体情况及异地收入是否高

于深圳收入。(单位盖章）

上传材料时，如果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业务的单位经办人与出站博士后留

（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业务的审核人为同一人，可以通过点击“同步材料”按键

自动加载出站博士后留（来）深工作情况填报业务的材料到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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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对应的材料后，点击“下一步”完成申请环节，提交至单位审核环节。

2.4单位审核

优秀博士后留深资助申领业务需提交至单位进行审核。单位用户参照章节

1.2.1 登录系统，登录后在“单位待办”栏目查看待审核的业务。点击“办理”

按钮进入业务审核页面。

审核结果可选择“审核通过”、“退回修改”或“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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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通过”业务推送到下一环节；

选择“退回修改”申请人可修改表单信息及材料，如果仅调整表单信息可不

勾选需补正的材料。

选择“审核不通过”业务直接办结。

单位填写完成办理意见，单击【审核通过】，业务推送受理。

注意事项：

1.单位审核环节可补充上传材料，如发现申请环节未完整上传，单位审核时

可直接补充。

2.受理、初审、复审环节需退回修改或补充材料的业务，只能选择“审核不

通过”，对审核不通过的业务可点击“再次申请”后根据办理意见修改补充后上

报。

3.单位已提交的事项，如该事项尚未办结，请点击“审核中”查看；如该事

项已办结（办理通过或办理不通过）可点击“已完成”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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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勾选“更多查询条件”可以根据“业务流水号”、“事项名称”、“申报

主体”、“情形名称”、“业务摘要”对业务记录进行搜索。业务摘要包括姓名、

证件号码、获得博士后资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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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有关事项说明

1.因该系统在受理、初审、复审环节均无“退回”功能，在需修改完善信息

或补充材料时均需点击“不予受理”或“审核不通过”后业务业务办结，申报单

位可在“已完成”模块查看相关意见，如属于补充材料或修改信息情况，点击“再

次申报”再次编辑提交即可。

2.复审通过即代表业务已审批通过，等待公示及资金发放即可。公示及资金

发放一般为每季度集中开展一次（如公示名单未能及时下载保存，可直接到“发

放信息查询”模块查询），如遇需年中追加预算经费等特殊情况，开展时间可能

会视情况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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